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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文件自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每天 9:00-12:00；13:00-17:00（北

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磋商文件售价：人民币 150.00 元/份（磋商文件售后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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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1718027

scdcgj2016@163.com

2021 11



4

报价超过采购预算,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2
最高限价

（实质性要求）

最高限价： 万元

报价超过最高限价,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3
进口产品（如涉

及）

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未载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产品，拒

绝进口产品参与竞争，供应商以进口产品响应时，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

理。载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产品，不限制国产产品参与竞争。

低于成本价

不正当竞争预防

措施

（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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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监狱企

业、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视同小微企

业）价格扣除和

失信企业报价加

成或者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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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及无

线局域网产品

政府采购政策

一

二、无线局域网产品政府采购政策：

本项目采购的产品属于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无线局域网认证产品

政府采购清单》的，按照第八章《综合评分明细表》的规则进行加分。

7

8



7

14



8

�È

/j ,´ �¼ `/jG÷:m �Î$ ��

��

�È

�È

�Ì M’

�Å

��

�È'�2

�A /j ,´ �¿ �Ë	µ 
A �Î$ �

�È �7 B* �Å

B*�Å	… Ct 
ØG÷:m��ÈÂ 
< ,´
�È

�C��C]��5• �Ë G÷ C] �Ë,´�o�o,´ C],´

C] �= 7-

�o

��

�Ã

�Ë 5•� �o�A �W ` �o �Ì�o5•�œ �¾ ,´ �ê

��

�È


A �= 7-� � FJ E÷.� �Ê�� �� ��


'

í��5• B* �Å�Ä���ÅH

http://www.ccgp-sichuan.gov.cn/




10



11



12



13



14



15



16

�� ���� ���� �

�

�Ô �Ë � �’ E÷ )à , �È �Ä C] �ê .ž � !’�Ë�= �Ô �I �= 65 �~ �Ô �Ë �Ä �v �D �¯

!’G÷

�Ô �Ë �×



17



18



19



20



21

1

1

2

3

4

2

1

2

A 2019 2020

B

C 2019 2020

3

1

A

2

A

4

1

5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1.



43



44



45



46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4

�² NÍ �= �6 5� 	‡ ,´�± NÍ �= �0 8$ ,´	‡ ,´�= �é 1� �• 
* 'ö	‡ ,´�¸�± NÍ �= X KI �= �ˆ �5 �¸ �‡ �ˆ B�+a �F 7¦ �= �ˆ �5 �¸ �‡ �ˆ B� �� %´*6 65 �¸ �´F� �i �Q �8&	‡ ,´�= �É ,´ �x �5 -( �‡ �Ä�x <n �~ B� �W �9 �� �W �± �² �ö �È �v �i �Q 	‡ ,´�: �Õ �0 8$ ,´�œ 9‡ ,p
� �Ä 65 �¸ �Ä �v �0 s �� >˜ 1® �‡ .ž M9 �x �Ñ.û �´�· �& ,´ �9 Gú �Z �* +S �Ú �Å �Õ �� �W �¯ A‡ �‡ �ê 'ö �È ��� �� �� Eº �÷ H6!Ê �¦ �Ô �0 
> �Õ �' ,´ �Ë �Ä �v 
� �Ë �Ä �· �& ,´ �?�v �¦ ,± "r �p 4ö �ú 1��8 Aô �6�6 �Ä�� ��64 �0 �� >� �Ä �v�8 Aô �6�å�� �6�A#� �¾ �k 
¾-/ �? �7— �� �> �Õ �' ,´ �Ë �¾ �k �¾ �È N¦ 4¹ 9€�A$F�Õ �' ,´ / �? �7— �� �_



65

�Õ pY ™�•9€�ÇEî

�=Aô9€�Ç �Ç -(
<	j

�Õ 1

�=9€�Ç �Ø �Ç �6Eî�=�=

�Õ p% ™�P�Ç�Ó�Õ�ËEî �Ç �6�Õ p' ��' �6
< ,´�Õ !•'9€�Ç

�×

�=�=�=�Õ�Ë`�Ë �Ä`

�Õ 7�¿ �Ä9€9

�=�=
<Eî �D�= �= � 8}5’1�=-/�A�Ä �Ø�Ä

Aô •�p –� -(
<�6w �ÄAô •�Aô •��XB�Ç -( Eî �Ä

�Õ pC �=

� �bC

�=�Ô0`9€�Ç �¿�Ë�7�¿-/�A�Ä �Ä�=�=
�0-(9€�Ä

�Õ �bE�Ô�Ç�¿-/�A�Ä � 4���Ç�Ë�Õ�Ë�6 �Ç �6 �

�=

�Õ 0

Aô

�=
�sPAô�Ô•-/�A�Ä9€�Ç�¿ � 5 �• �= �Ø�D�Ç�ËMŽ`�Ç��=

�Õ pU-/�A�ÄEî
<9€�Ç ,´ Eî w �Ç �6�Õ�Ë�Õ pW

Aô •�� –��-/�A�Ä�Õ�ËEîEî�Ë�ÿ	j Eî�¿ �ÄAô •�Aô •�SXB-/�A�Ä�Õ�ËEî�6�Ç�Ë �ÄAô •�p

�=-/�A�Ä �v �Æ

�Õ pi

Aô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第一章 磋商邀请
	第二章 磋商须知
	二、总  则
	1. 适用范围
	2.采购主体
	3. 合格供应商
	4. 参与竞争性磋商供应商数量规定
	5. 磋商费用
	6. 充分、公平竞争保障措施（实质性要求）
	7．联合体磋商（实质性要求）
	8．磋商保证金
	9．响应文件有效期（实质性要求）
	10．知识产权
	10.4 如采用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
	    11.合格的投标产品

	三、磋商文件
	12．磋商文件的构成
	13. 磋商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14. 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15. 磋商内容及磋商过程中可能实质性变动的内容

	四、响应文件
	16．响应文件的组成
	17．响应文件的语言（实质性要求）
	18．计量单位（实质性要求）
	19. 报价货币（实质性要求）
	20．响应文件格式
	22. 响应文件的密封和标注（不属于本项目磋商小组评审范畴，由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接收响应文件时及
	23.响应文件的递交
	24.响应文件的修改和撤回（补充、修改响应文件的密封和标注按照本章“21.响应文件的密封和标注”规定

	五、评审
	25. 磋商小组的组建及其评审工作按照有关法律制度和本文件第八章的规定进行。

	六、成交事项
	26. 确定成交供应商
	27.成交结果
	28.成交通知书

	七、合同事项
	29. 签订合同
	30.合同分包（实质性要求）
	31.合同转包（实质性要求）
	32. 补充合同
	33. 履约保证金
	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34.合同公告
	35.合同备案
	采购人应当将政府采购合同副本自签订（双方当事人均已签字盖章）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报同
	36. 履行合同
	38. 资金支付

	八、磋商纪律要求
	39. 磋商供应商不得具有的情形

	九、询问、质疑和投诉
	十、其他

	第三章供应商和报价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第四章  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性
	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
	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1、为提高学院教学质量；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推进1+X证书工作；加强学院中心机房建设；
	2、本项目包括：艺术设计系实训室图形工作站设备升级、文秘专业实训室（1+X证书机房）改建和中心机房改
	二、技术参数及要求
	第六章  磋商内容、磋商过程中可实质性变动的内容
	第七章  响应文件格式
	XXXXXXXX（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本授权声明： XXXX（供应商名称）XXXX（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姓名、职务）授权XXXX（被授权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委托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XXXX。
	授权代表（被授权人）签字：XXXX。
	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日    期：XXXX。
	XXXX（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磋商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1）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2）我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八）我单位不是联合体参与本次磋商活动。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
	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XXXX。
	日    期：XXXX。
	二、承诺函（实质性要求）
	格式2-5
	四、分项报价明细表
	注：1、供应商应尽可能按“分项报价明细表”的格式详细报出投标单价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报价，无法细分出报价
	2、“分项报价明细表”各分项报价合计应当与“报价一览表”报价合计相等。
	3、此价格为含税价格。
	格式2-6
	九、技术、服务要求应答表

	类别
	职务
	姓名
	职称
	常住地
	资格证明（附复印件）
	证书
	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管理
	人员
	技术
	人员
	售后服务人员
	十七、其他资料

	第八章  评审方法
	1.总则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
	1.2 磋商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磋商由采购代理机构依法组建的磋商小组负责。
	1.3 磋商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及择优的原则，并以相同的磋商程序和标准对待所有的供应商。
	1.4 磋商小组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磋商程序、评分方法和标准进行评审，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一）熟悉和理解磋商文件，确定磋商文件内容是否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磋商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
	（二）审查供应商响应文件是否满足磋商文件要求，并作出公正评价；
	（三）根据需要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
	（四）推荐成交供应商，或者受采购人委托确定成交供应商；
	（五）起草评审报告并进行签署；
	（六）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财政部门或者其他监督部门报告非法干预评审工作的行为；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1.5磋商过程独立、保密。供应商非法干预磋商过程的，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2.磋商程序
	2.1审查磋商文件和停止评审。
	2.1.1 磋商小组正式评审前，应当对磋商文件进行熟悉和理解，内容主要包括磋商文件中供应商资格条件要
	2.1.2 本磋商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磋商小组应当停止评审：
	（1）磋商文件的规定存在歧义、重大缺陷的；
	（2）磋商文件明显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3）采购项目属于国家规定的优先、强制采购范围，但是磋商文件未依法体现优先、强制采购相关规定的；
	（4）采购项目属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范围，但是磋商文件未依法体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规定的；
	（5）磋商文件将供应商的资格条件列为评分因素的；
	（6）磋商文件载明的成交原则不合法的；
	（7）磋商文件有违反国家其他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2.1.3 出现本条2.1.2规定应当停止评审情形的，磋商小组应当向采购组织单位书面说明情况。除本条
	2.2资格性审查。
	2.2.1本项目需要磋商小组进行资格性检查。
	磋商小组应依据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是否按照规定要求提供资格性证明材料、是否属于禁止参
	2.2.2资格性审查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出具资格性审查报告，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磋商小组应当在
	2.2.3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宣布未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名单时，应当告知供应商未通过审查的原因。
	2.3 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本章2.3.1的情况除外），终止本次采购活动，并发布终止采
	2.4磋商。
	2.4.1磋商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一轮或多轮磋商，并给予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平等的磋
	2.4.2每轮磋商开始前，磋商小组应根据磋商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拟定磋商内容。
	2.4.3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磋商文件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
	2.4.4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
	2.4.5磋商过程中，磋商文件变动的，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
	2.4.7磋商过程中，磋商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磋商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
	2.4.8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发现或者知晓供应商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磋商小组应当将该供应商响应文件
	2.4.9磋商完成后，磋商小组应出具磋商情况记录表，磋商情况记录表需包含磋商内容、磋商意见、实质性变
	3.3.3综合评分明细表

	第九章采购合同(草案）
	一、合同货物
	二、合同总价
	三、质量要求
	四、交货及验收
	五、付款方式
	六、售后服务
	七、违约责任
	八、争议解决办法
	九、其他


